产品发货和销货清单管理规定
1. 目的

对销售部的产品发货工作和销货清单管理进行规范，保证销售部、财务部日常工作正常进行。

2. 适用范围

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发货和销货清单管理指引。

3. 内容

3.1 职责

3.1.1 销售部负责产品发货和销售清单过程管理跟进。

3.1.2 财务部负责销售清单的审核接收和保管。

3.2  产品发货程序

3.2.1销售助理开具《产品销货清单》后，交销售工程师核对，核对无误后签字送成品仓库，成品仓库根据《产品销货清单》所列产品名称、数量备好当日所需发运的产品，仓管员对货物的外包装唛头等标识进行现场核对后，将产品搬运至在厂区内的运输分承包方的车辆上，销售文员对产品名称、数量进行复核。产品出厂后，销售助理跟进陆运全过程，直至货物完成出口装运。

3.2.2 产品销货清单的分发

销售助理和成品仓管员在“清单”上签字确认后，将清单的“仓库联”、“财务记帐联”、“客户联”、“财务结算联” 和“存根联”、交成品仓库管理员，由成品仓库管理员按如下规定送交各相关部门。

a) “客户联”和“存根联”交销售部内勤文员。

b) “财务记帐联”和“财务结算联”交财务部票据管理员。

c) “仓库联”由仓库留存。

3.2.3 货物发出后，销售工程师应立即采用邮件或传真等形式告知顾客发货的情况，并告知到货的大致时间和相关的注意事项。

3.3 财务销货清单管理

根据销货清单开出增值税发票，按增值税发票存根和相关销货清单交主办会计进行财务处理。

4. 相关支持性文件 

(无)

5. 质量记录

  《产品销货清单》
